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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康芝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芝药业”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

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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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40,560,779.55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余额（元） 备注 

康芝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海口海

甸支行 

11004088765607 416,358.05 活期 

11004088765602 0.00 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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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均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对于投资进度已达到100%的儿童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使用超募资金购置固定资产项目、独家受让1类新药“注射用头孢他啶他唑巴坦

钠(3:1)技术”项目、河北康芝制药有限公司投资项目、沈阳康芝制药有限公司投

资项目、广东元宁制药有限公司100%投资并增资项目、广东康芝医院管理有限

公司投资项目及收购中山爱护日用品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进行结项，8个项目承诺

金额已全部投入，承诺投资余额为0元。对于投资进度较低的2个项目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及建设项目，公司终止其募集资金

投入，未投入的承诺投资金额为7,386.70万元，后续公司将根据后期的实际情况

确定是否需要使用自有资金投入。2023年4月，公司将以上终止项目的剩余募集

资金合计8,600.27万元（含结项节余金额、未投入的承诺投资金额、利息及现金

管理收入）进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余额全部转出后，公司注销了存放该募

集资金的对应专项账户。 

报告期内，以上剩余募集资金8,600.27万元已进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提高

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也同时减少了公司融资压力及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

益。 

三、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保证上述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经就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出具《关于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

报告》（众环专字[2024]1700042号），认为康芝药业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的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编制，

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康芝药业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的募集资金年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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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截至2023年12月31

日，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国家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康芝药业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康芝药业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附表1：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3年度） 

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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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严  胜  韩  芒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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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截止报告

期末累计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儿童药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否 24,525.29 24,525.29  24,525.29 100.00% 2010 年 09 月 30 日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是 3,025.00 921.27  921.27 100.00%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 3,304.90 3,304.90 3,304.90 10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药品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否 3,838.71 3,838.71 30.98 2,742.10 71.43%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31,389.00 32,590.17 3,335.88 31,493.56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对北京顺鑫祥云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进

行增资 

是 9,264.64 5,655.40 -5,271.57 5,655.40 100.00%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 5,295.37 5,295.37 5,295.37 10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对河北康芝项目进

行投资 
否 8,000.00 4,270.00  4,270.00 100.00%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对沈阳康芝项目进

行投资 
否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00.00% 2011 年 09 月 30 日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使用超募资金购置

固定资产 
否 5,391.09 5,3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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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受让 1 类新药

“注射用头孢他啶

他唑巴坦钠（3:1）

技术” 

否 7,800.00 800.00  800.00 100.00% 2013 年 03 月 31 日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对广东元宁制药有

限公司 100%投资

并增资 

否 4,841.00 4,841.00  4,841.00 100.00% 2014 年 08 月 16 日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购买治疗“手足口

病”专利技术及后

续研发 

否 6,800.00 6,800.00 5.00 3,960.40 58.24% 2018 年 01 月 01 日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康芝广东生产基地

项目 
否 30,000.00 30,000.00  29,928.28 99.76% 2018 年 06 月 30 日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对广东康芝医院管

理有限公司投资 
否 32,130.00 32,130.00  32,130.00 100.00% 2018 年 07 月 01 日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收购中山爱护日用

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 

否 24,558.41 24,558.41  24,558.41 100.00% 2018 年 08 月 29 日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146,785.1

4 
137,741.27 28.80 134,829.95 -- -- - -- -- -- 

合计 -- 
178,174.1

4 
170,331.44 3,364.68 166,323.5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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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由于几年来手足口病流行特征发生较大变化，继续进行注射用苏拉明钠治疗手足口病临床研发价值不大，未来公司将在苏拉明其

他适应症方面开展相关研究,因此该项目的后续研发支出进度较为缓慢。 

4、康芝广东生产基地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主要原因：受当地政策变化的影响，公司战略也做出相应调整，导致该项目的进度未达预期。

公司将在合适时机对该项目做合理处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1、购买治疗“手足口病”专利技术及后续研发项目 2015 年 1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

买一项治疗“手足口病”专利技术并继续研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1,800 万元用于购买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一项“治疗病毒疾病的成分和方法”专利技术的全球专利申请权、专利所有权，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5,000.00 万元用于该项目的后续研

究开发。 

2018 年 4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购买手足口病专利技术及后续研发”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

体的议案》，同意公司手足口病项目的实施主体将由原来的“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加为“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康

大制药”；同时，为了便于该核算项目，同意在康大制药名下再设立一个专用于手足口病项目的超募集资金专户，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

署本次超募资金使用的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已获得注射用苏拉明钠临床试验批件，该产品已顺利完成 I 期临床试验。目前，苏拉明钠治疗

手足口病新用途发明专利，已先后在中国、日本、新加坡、美国、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获得发明专利授权。公司在继续研发【注射用

苏拉明钠】治疗手足口病的过程中，进一步发现了注射用苏拉明钠治疗肾脏疾病的潜能，经过多方研究，启动了增加本品治疗对利尿剂

抵抗的急性肾损伤的新适应症的临床研发项目，并顺利获得 II 期临床试验许可。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项目合计使用超募资金 3,960.40 万元。 

2、康芝广东生产基地项目 2015 年 2 月 1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康芝工业园项目（一

期）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2 亿元对全资子公司广东康大制药有限公司进行注资，实施投资建设康芝工业园项目（一期），变

更康大制药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原定“以自有资金出资”为“超募资金出资”。2015 年 8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广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广东省肇庆市变更为广东省

中山市，同意将项目名称由《康芝工业园项目（一期）》改为《康芝广东生产基地项目》，同意公司继续使用超募资金 2.2 亿元对广东康大

制药有限公司进行注资（其中 5,000.00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康芝广东生产基地项目投入的议案》及《关于收购股权项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分别同意如下内容：同意公司使用 8,000.00 万元超募资金对该项目进行追加投入,其中：土地使用权投资预计 3,220.00 万元【拟通

过收购中山宏氏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宏氏”）100%股权以获得土地使用权】，其他工程费用预计 4,780.00 万元；同意康芝

广东生产基地项目通过两个子项目即康大建设项目（拟定项目名称）及中山宏氏建设项目（拟定项目名称）进行统一规划及建设；追加

投入后，康芝广东生产基地项目的总投资额为 30,677.86 万元，同意公司按追加投资后的建设规模以及各子项目具体建设情况使用项目资

金。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对广东生产基地项目进行追加 8,000.00 万元人民币超募资金投入”中 3,013.36 万元人民币收购中山宏氏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同意公司在该股权收购完成后继续使用“对广东生产基地项目进行追加 8,000.00 万元人民币超募资金投入”中

的余额 4,986.64 万元人民币增资中山宏氏，该资金将用于广东生产基地项目子项目中山宏氏建设项目的建设。 

2016 年度，公司已支付股权收购款共计 3,000.00 万元，中山宏氏工商变更已办理完毕；2017 年度，公司已支付剩余股权收购款 13.3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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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广东康大制药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67.15 万元，中山宏氏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4.67 万元；康芝广东生

产基地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9,928.28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15 年 2 月 1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康芝工业园项目（一期）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 2.2 亿元对全资子公司广东康大制药有限公司进行注资，实施投资建设康芝工业园项目（一期），变更康大制药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原定“以自有资金出资”为“超募资金出资”。2015 年 8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广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广东省肇庆市变更为广东省中山市，同意将项

目名称由《康芝工业园项目（一期）》改为《康芝广东生产基地项目》，同意公司继续使用超募资金 2.2 亿元对康大制药进行注资（其中

5,000.00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目已使用超募资金 5,000.00 万元注资康大制药，用于康大

制药前期土地出让金支付及工商登记等支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公司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计金额 107,906,180.00 元，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鉴证并出具“中审国际鉴字

【2010】第 01020106 号”鉴证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的有关规定，《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及海

通证券发表意见同意置换。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儿童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金额 107,906,180.00 元，已全额以募集

资金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均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终止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对于投资进度已达到 100%的儿童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使用超募资金购置固定资产项目、独

家受让 1 类新药"注射用头孢他啶他唑巴坦钠（3:1）技术项目、河北康芝进行投资项目、沈阳康芝目进行投资项目、广东元宁制药有限公

司 100%投资并增资项目、广东康芝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及收购中山爱护日用品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进行结项，8 个项目承诺金额已全部

投入，承诺投资余额为 0 元。对于投资进度较低的 2 个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及建设项目，公司

终止其募集资金投入，未投入的承诺投资金额为 7,386.70 万元，后续公司将根据后期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需要使用自有资金投入。2023

年 4 月，公司将以上终止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合计 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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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

目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 至 期 末 实

际 累 计 投 入

金额（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 
3,304.90 3,304.90 3,304.90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对北京顺鑫祥云

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进行增资 

5,295.37 5,295.37 5,295.37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 8,600.27 8,600.27 8,600.27 100% -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

信息披露情

况说明（分

具体项目） 

变更原因： 

1、营销网络建设项目。（1）公司根据相关行业政策、市场形势、项目建设情况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建设进度等综合因素对项目投资进行的调整。 （2）

随着两票制、集中采购等多项医药政策的实施，以及电子办公、网络化管理等方式发展较快、变化较多，公司原制定的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建设内容

已难于更好地促进公司产品的销售，同时也可能因继续投入建设从而增加公司固定资产投入、管理费用以及销售成本，以影响公司的利润。鉴于谨

慎态度，根据目前公司 OA 办公及销售考核等相关网络系统的完善，结合公司目前的发展战略，公司拟通过终止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并将其剩余募

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2、对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增资。（1）由于近三年宏观经济的影响，该项目建设进展受到较大的影响，施工进度未达预期，从而影

响祥云药业相关产品后期生产及销售的连续性，祥云药业生产经营也受到影响，其日常经营资金需通过向股东借款以实现。（2）随着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制度相关的配套法规出台，药品的生产不再受限于企业自身生产基地的制约，公司可以根据集团自身情况灵活选择适合各药品的生产基地来

实现互补，公司各分子公司可以通过委托生产、集中生产等方式，以提高公司生产基地使用效率，减少生产成本。在目前公司具有较为先进的多个

生产基地、产能尚未饱和的情况下，再继续投建新厂已没有必要。因此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祥云药业原料药、中药提

取及制剂工厂的建设，并将该项目全部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儿童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承诺金额已全部投入，承诺投资余额为 0 元，已完成项目建设达到可使用状态，并已产生效益。 

4、对河北康芝项目进行投资。承诺金额已全部投入，承诺投资余额为 0 元，公司已完成股权收购，收购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5、对沈阳康芝项目进行投资。承诺金额已全部投入，承诺投资余额为 0 元，公司已完成股权收购，收购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6、使用超募资金购置固定资产。承诺金额已全部投入，承诺投资余额为 0 元。公司已收到权属人为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19 套房产的《房地产

证》，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于 2013 年初投入使用。 

7、独家受让 1 类新药"注射用头孢他啶他唑巴坦钠（3:1）技术。承诺金额已全部投入，承诺投资余额为 0 元。该药品的专利实施被许可人已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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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并已在专利登记部门进行了备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8、对广东元宁制药有限公司 100%投资并增资。承诺金额已全部投入，承诺投资余额为 0 元，公司已完成股权收购，收购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9、对广东康芝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承诺金额已全部投入，承诺投资余额为 0 元，公司已完成股权收购，收购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分别

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2021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0 年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出售广东康芝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的 100%股份暨间接出让云南九洲医院有限公司和昆明和万家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

民币 33,966 万元出售广东康芝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90%股权给天津滨海远贤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及以人民币 3,774 万元出售康芝医院公司 10%

股权给四川锦欣生殖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后公司不再持有广东康芝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并于 2021 年 7 月 27 日完成股权转让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2021 年 7 月 31 日完成全部交割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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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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